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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进行现场调查；已经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

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

验。 

八、本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果

受资产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

充分考虑资产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制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

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九、资产评估机构及其资产评估专业人员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

资产评估准则，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并对所出具的资产评

估报告依法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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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接受中原绿色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

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委托，就中原绿色产业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拟收购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通辽蒙康环保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之经济行为，对所涉及的通辽蒙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

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评估对象为通辽蒙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是

通辽蒙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包括流动资产、非

流动资产及相关负债。 

评估基准日为 2020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 

本次评估遵照中国有关资产评估的法律、法规和评估准则，遵循独

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依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有关市场交易资料

和现行市场价格标准，并参考资产的历史成本记录，以资产的持续使用

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资产基础法对通辽蒙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

整体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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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实施清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

序，得出通辽蒙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结论如下： 

通辽蒙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299.98 万元，

与账面值 300.00 万元比较，评估减值 0.02 万元，减值率 0.01 %。 

在使用本评估结论时，特别提请报告使用者使用本报告时注意报告

中所载明的特殊事项以及期后重大事项。 

根据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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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绿色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法律、行政法

规和资产评估准则的规定，坚持独立、客观和公正原则，采用资产基础

法、收益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中原绿色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拟收购通辽蒙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之行为涉及的通辽蒙康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在评估基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

进行了评估。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ɻ ָɻ ᵆ ᵣ ֥ ᵆ Ὶל ֥ ᵆ

ᶕ ָ 

本次资产评估的委托人为中原绿色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和武汉启

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被评估单位为通辽蒙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一）委托人之一概况 

公司名称：中原绿色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³基金公司�´） 

公司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 1 号院 3 号楼 2048-82 

法定代表人：何航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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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5,000 万人民币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47UDFL74 

成立日期：2019 年 12 月 10 日 

经营期限：2019-12-10 至 无固定期限 

1、公司概况 

中原绿色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由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原

金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2 月 10 日，以 70%:30%股权比例成

立，注册资本金 5000 万元，拟发起绿色基金总规模为 50 亿元。 

2、经营范围 

管理或受托管理非证券类股权投资及相关咨询服务。涉及许可经营

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

经营活动）。 

（二）委托人之二概况 

公司名称：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³武汉启迪�´） 

公司地址：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高新大道 818 号武汉高科医疗器

械园 B 地块二期 B1 栋 4 层东面 404 号（自贸区武汉片区） 

法定代表人：岳凤杰 

注册资本：20,184.9041 万元 

公司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0MA49LNL03K 

成立日期：2020 年 11 月 11 日 

经营期限：2020-11-11 至 无固定期限 





中原绿色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收购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通辽蒙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 资产评估报告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第 8 页 

截止评估基准日，股权结构如下： 

ҡ ɻ₴ ₴ ᶡ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实缴出资额（万元） 

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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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资产 318.44 305.04 

负债 18.44 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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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对象是通辽蒙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范围

为蒙康公司在基准日的全部资产及相关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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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资产评估报告中基准日各项资产及负债账面值系大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原绿色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收购武汉启迪生态环保科技有限公司持有 





中原绿色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拟收购武汉启迪生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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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听取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有关人员介绍企业总体情况和委估资产

的历史及现状，了解被评估单位的财务制度、经营状况等情况。 

2、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资产评估申报明细表进行审核、鉴别，并与

被评估单位有关财务记录数据进行核对，对发现的问题协同被评估单位

做出调整。 

3、查阅收集委估资产的产权证明文件。 

4、对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权属资料进行查验。 

5、根据委估资产的实际状况和特点以及前期尽职调查情况，确定资

产评估的评估方法及具体模型。 

6、对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及负债，在清查核实的基础上做出初步评估

测算。 

（三）评估汇总阶段 

对各类资产评估及负债审核的初步结果进行分析汇总，对评估结果

进行必要的调整、修改和完善。 

（四）提交报告阶段 

在上述工作基础上，起草初步资产评估报告，初步审核后与委托人

就评估结果交换意见。在独立分析相关意见后，按评估机构内部资产评

估报告审核制度和程序进行修正调整，最后出具正式资产评估报告。 

Ӣɻ ᵆẐ  

本次评估中，评估人员遵循了以下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 交易假设 

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的过程中，评估师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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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交易假设是资产评估得

以进行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假设。 

2. 公开市场假设 

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在市场上交易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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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资产基础法对通辽蒙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纳入评估范围的资产实施

了核查核实、实地查勘、市场调查和询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得出

评估结论： 

资产账面价值 305.04 万元，评估值 305.02 万元，评估减值 0.02 

万元，减值率 0.01 %。 

负债账面价值 5.04 万元，评估值 5.04 万元，未发生增减值变动。 

净资产账面价值 300.00 万元，评估值 299.98 万元，评估减值 0.02 

万元，减值率 0.01 %。详见下表： 

֥ 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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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Ԑ  

（一）产权瑕疵事项  

未发现被评估单位产权瑕疵事项。 

（二）抵押、质押担保事项 

未发现被评估单位抵押、质押担保事项。 

（三）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本报告未发现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不确定因素。 

（四）重大期后事项 

本报告未发现重大期后事项。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评估师和评估机构的法律责任是对本报告所述评估目的下的资产

价值量做出专业判断，并不涉及到评估师和评估机构对该项评估目的所

对应的经济行为做出任何判断。评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委托人

和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有关资料。因此，评估工作是以委托人和被评估单

位提供的有关经济行为文件，有关资产所有权文件、证件及会计凭证，

有关法律文件的真实合法为前提。 

2、评估师执行资产评估业务的目的是对评估对象价值进行估算并发

表专业意见，并不承担相关当事人决策的责任。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

是对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3、本次评估范围及采用的由被评估单位提供的数据、报表及有关资

料，被评估单位对其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4、资产评估报告中涉及的有关权属证明文件及相关资料由被评估单

位提供，被评估单位对其真实性、合法性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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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委托人、资产评估委托合同中约定的其他资产评估报告使

用人和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之外，其他任何机构

和个人不能成为资产评估报告的使用人； 

（四）资产评估报告使用人应当正确理解和使用评估结论。评估结

论不等同于评估对象可实现价格，评估结论不应当被认为是对评估对象

可实现价格的保证； 

（五）未征得本评估机构同意并审阅相关内容，资产评估报告的全

部或者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法律、法规规定

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六）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根据资产评估相关法律法规，涉及

法定评估业务的资产评估报告，须委托人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履行资产评

估监督管理程序后使用。评估结果使用有效期一年，即自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 2021 年 12 月 30 日使用有效。 

 

Ҏɻ ֥ ᵆ  

资产评估报告日为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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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行为文件（复印件）； 

2.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大信审字[2021]第

2-00844 号《审计报告》（复印件）； 

4.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复印件）； 

5.委托人及被评估单位承诺函； 

6.签名资产评估师承诺函； 

7.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机构备案文件(复印件)； 

8.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9.签名资产评估师职业资格证书登记卡(复印件)； 

10.资产评估明细表。 

 


